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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教育局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、高新区社会事业局，市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：
[bookmark: _GoBack]接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的通知，为做好我市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，按《通知》的要求，现转发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各学校应严格按照《通知》中的要求认真组织补考报名、补考测试工作，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好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。 
附件： 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的通知》
成都市教育局
2013年9月9日

附件：
关于做好四川省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
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基础教育科、教育技术装备站（处、所）：
    按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3〕170号）要求，我省2013年度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补考将于9月17日进行，现将补考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    一、 补考报名
    1. 报名时间。2013年9月9日至9月11日晚10:00，届时系统将关闭报名功能。
    2. 报名对象。具有我省普通高中考籍的在校高中学生方可报名参加。
    3. 报名方式。所有参加补考的学生在就读学校报名，并由学校按照管理权限统一上报考生报名信息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局予以审核、确认，以学校为单位汇总后，统一将考生报名表通过“四川省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系统”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报四川省教育厅技术物资装备处。 
    二、补考测试
    为保障补考顺利进行，要求所有需组织补考的考点均须按要求组织补考前测试。
     9月12日（早9:00至晚10:00）为补考测试同步数据时间，要求各考点务必完成补考测试数据同步。
     9月13日（早9:00至晚10:00）组织全省考点进行联合测试，要求所有考点务必参与本次测试，原则上要求每个考点在测试当天内至少组织4场测试，务必保证考试数据的上传和下载通畅、完整。
    三、补考组织实施
按省教育厅要求，本次补考工作组织实施须按正式考试的标准和步骤进行。补考同步数据时间为9月15日上午9:00至16日晚10:00。
本次补考时间为9月17日上午9:00至晚上10:00，必须连续组织开展。确因补考人数众多而无法按时完成的考点，可顺延组织开展。9月19日晚24:00考试系统将关闭。
各地应严肃考风考纪并组织巡考，保障考试公平、公开和公正。



四川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  四川省教育厅技术物资装备处
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3日



